
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议事规则 

（2013 12 16 公 五 事会 六 会 修 ） 

    一  则 

为了 一 份 公 （以下 “公 ”） 事会

事 决 ，促使 事 事会 其 ， 事会

作 决 ， 《中华人 共 公 》（以下 “《公 》”）、

《中华人 共 券 》（以下 “《 券 》”）、《上 公 准则》、《

券交 上 则》 《 份 公 》（以下

“《公 》”）、以及其他 关 、 ，制 则。 

则为 关 、 、 件 《公 》 充 ，公 召

事会 则 ， 关 、 、 件 《公

》 。 

事会下 会、 会、 与 会、 会

个专业 会。 专业 会依 《 券交 上 则》、《中 企业

上 公 作 》、《公 》及 则另 制 事 则。 

二  事会 一  

公 事为 人， 下列 之一 ，不 任公 事：  

    1、 事 为 力 制 事 为 力；  

2、 、 、侵占 产、 产 会主义 ，

判 刑 ， 5 ， 剥 利， 5

；  

3、 任 产 公 、企业 事 厂 、 ， 公 、企业

产 个人 任 ， 公 、企业 产 之 3 ；  

4、 任 业 、 令关 公 、企业 代 人，

个人 任 ， 公 、企业 业 之 3 ；  



5、个人 债务到 偿；  

6、 中 会 以 券 入 ， ；  

7、 、 其他内 。  

反 举、 事 ， 举、 任 。 事 任

出 ，公 其 务。  

事 东 会 举 ，任 三 。 事任 ，可 任。 事

任 以前， 事 反 、 于其他原 不 任，

主动 ，公 东 会不 其 务。 

事任 从 任之 ， 事会任 为 。 事任

及 ， 出 事 任前，原 事仍 依 、 、

， 事 务。  

事可以 其他 人 兼任，但兼任 其他

人 务 事， 不 公 事 1/2。公 不 代 任

事。 

事 两 亲 出 ，也不 其他 事出 事会会 ， 为不

， 事会 东 会予以 。  

事可以 任 以前 出 。 事 事会 交书

。 事会 2 内 关 况。  

事 公 事会低于 低人 ， 出 事 任

前，原 事仍 依 、 、 ， 事 务。  

前 列 ， 事 事会 。   

事 任 ， 事会办 交 ，其 公

东 义务， 任 不 。其 公 业 保 义务

其任 仍 ， 为公 信 。其他义务

公 原则决 ， 事件发 与 任之 ，以及与公 关

何 况 件下 。 

《公 》 事会 ，任何 事不 以个人 义代



公 事会 事。 事以其个人 义 事 ， 三 会 为

事 代 公 事会 事 况下， 事 事先 其 份。  

事 公 务 反 、 、 ， 公

， 偿 任。 

（二）公 事会 事， 事 东 会 举 ， 公 及

全体 东 ；公 事 作制 。 事 关 、

、 及公 、 事 作制 关 。 

事 具 与其 使 任 件： 

1、 、 及其他 关 ，具 任公 事 ； 

2、具 关 、 ； 

3、具 上 公 作 ， 关 、 、 及 则； 

4、具 五 以上 、 其他 事 作 ； 

5、具 一 力 事 。 

事 具 ，下列人 不 任 事： 

1、 公 其 企业任 人 及其 亲 、主 会关 （

亲 偶、 、 ；主 会关 兄 、 、儿 、

兄 偶、 偶 兄 ）； 

2、 公 1%以上 份 人 东及其 亲 ； 

3、 公 份 5%以上 东单位 前五 东单位任

人 及其 亲 ； 

4、 一 内 具 前三 列举 人 ； 

5、为公 其 企业 供 务、 、 务 人 关

任 人 ； 

6、公 其他人 ； 

7、中 会 其他人 。 

事 享 《公 》及其他 关 予 事 ， 享

以下 别 ： 



1、 关 交 （ 公 与关 人 300 万元以上 公

一 净 产 0.5%以上 关 交 ） 事 可 ， 交 事

会 ； 事作出判 前，可以 中介 出具 务 ，作为

其判 依 ； 

2、 事会 会 事务 ； 

3、 事会 召 临 东 会； 

4、 召 事会； 

5、 ； 

6、可以 东 会召 前公 东 。 

事 使上 取 全体 事 二分之一以上 。 

事 公 事 及以下事 事会 东 会发

： 

1、 、任免 事； 

2、 任 人 ； 

3、公 事、 人 ； 

4、公 东、 制人及其关 企业 公 发 300

万元以上 公 一 净 产 0.5%以上 借 其他 ，以

及公 取 ； 

5、 事 为可 中 东 事 ； 

6、公 其他事 。 

事 上 事 发 以下几 之一： ；保 及其 ；

反 及其 ； 发 及其 。  

于不具 事 力、 公 中

东 事，单 公 1%以上 份 东可以 公

事会 出 事 免 。 事 及

事 予以 。公 事会 到 关 免 及 召 专

会 ， 予以 。 



（三）公 事会 七 事 ，其中三 为 事； 事会 事

一 ，副 事 一 ， 公 事会以全体 事 半 事中 举产 。 

（ ） 事会 使下列 ： 

1、召 东 会， 东 会 作；  

2、 东 会 决 ；  

3、决 公 划 ；  

4、制 公 务 、决 ；  

5、制 公 利 分 亏 ；  

6、制 公 加 减 册 、发 债券 其他 券及上 ；   

7、 公 、 公 、分 、 及变 公

；  

8、 东 会 内，决 公 、 出 产、 产 、

保事 、 、关 交 事 ；  

9、决 公 内 ；  

10、 任 公 、 事会 书； ， 任

公 副 、 务 人 人 ， 决 其 事 事 ；  

11、制 公 制 ；  

12、制 修 ；  

13、 公 信 事 ；   

14、 东 会 为公 会 事务 ；   

15、 取公 作 作；  

16、 、 、 《公 》 予 其他 。  

（五） 事会 、 出 产、 产 、 保事 、

、关 交 ， 严 决 ；

关专 、专业人 ， 东 会 准。 

事会 准 交 事 下： 

1、交 及 产 占公 一 产 10%以上；但交



及 产 占公 一 产 50%以上 ， 交 东 会

； 交 及 产 值 估值 ，以 作为

。 

2、交 ( ) 一个会 关 主 业务 入占公

一个会 主 业务 入 10%以上；但交 ( ) 一个

会 关 主 业务 入占公 一个会 主 业务 入

50%以上 ， 交 东 会 ； 

3、交 ( ) 一个会 关 净利 占公 一个会

净利 10%以上；但交 ( ) 一个会 关

净利 占公 一个会 净利 50%以上， 交 东 会

； 

4、交 交 （ 债务 ）占公 一 净 产

10%以上；但交 交 （ 债务 ）占公 一 净

产 50%以上， 交 东 会 ； 

5、交 产 利 占公 一个会 净利 10%以上；但

交 产 利 占公 一个会 净利 50%以上， 交

东 会 ； 

6、公 与关 发 交 300 万元以上，且占公 一

净 产 值 0.5%以上 关 交 事 ；但公 与关 发 交

3000 万元以上，且占公 一 净 产 值 5%以上 关 交 ，

交 东 会 准 可 。 

上 中 及 为 值，取其 值 。 

（六） 事 使下列 ： 

1、主 东 会 召 、主 事会会 ；  

2、 促、 事会决 ；  

3、 决 ： 

A.单 十二个 低于 一 净 产 10%，且



低于 3000万元 ； 

B.单 十二个 交 低于 一 净 产 10%，且

低于 1000万元 买、出 产 为； 

C． 发 不可 力 况下， 公 事务 使

公 利 别 ， 事 事会 东 会 。 

4、 事会 予 其他 。 

（七） 事会下 事会办公 ， 事会 事务。 

三  会  

事会 召 两 会 ， 事 召 ，于会 召 10 前以

书 全体 事 事。 关 、 、《公 》

则 关 ，可召 事会临 会 。 

 会  

发出召 事会 会 前， 事会办公 一 事

，初 会 交 事 。 

事 前， 其他 人 。 

五  临 会  

    下列 之一 ， 事会 召 临 会 ： 

（一）代 十分之一以上 决 东 ； 

（二）三分之一以上 事 ； 

（三） 事会 ； 

（ ） 事 为 ； 

（五）二分之一以上 事 ； 

（六） ； 

（七） 券 召 ； 

（八）《公 》 其他 。 

事 到 10 内，召 主 事会会 。 

六  临 会  



公 况 以 会 传 召 事

会临 会 ， 前 召 事会临 会 ， 下列 办

： 

    （一） 人 事会办公 事 交 人 （ ）

书 。书 中 下列事 ： 

    1、 人 ； 

    2、 于 事 ； 

    3、 会 召 、 ； 

    4、 具体 ； 

    5、 人 。 

    内 于《公 》 事会 内 事 ，与

关 一 交。 

    （二） 事会办公 到上 书 关 ， 即 事会

书 ， 于 交 事 。 事 为 内 不 、不具体 关

不充分 ，可以 人修 充。 

    （三） 于 召 临 会 ， 事 到前 书

之 十 内且 临 事会召 五 前 事会 书发出召 临

会 。 

七  会 召 主  

事会会 事 召 主 ； 事 不 务 不 务 ，

副 事 召 主 ；副 事 不 务 不 务 ， 半 以上

事共 举一 事召 主 。 

八  会  

召 事会 会 临 会 ， 事会办公 分别 前十 五

事会办公 印 书 会 ， 、信函、传 、 件

其他 ， 交全体 事 事以及 、 事会 书。 ，

做 。 



况 ， 召 事会临 会 ，可以 其他口

发出会 ，但召 人 会 上做出 。 

九  会 内  

书 会 包 以下内 ： 

（一）会 、 ； 

（二）会 召 ； 

（三） 事 （会 ）； 

（ ）会 召 人 主 人、临 会 人及其书 ； 

（五） 事 决 会 ； 

（六） 事 亲 出 其他 事代为出 会 ； 

（七） 人 。 

口 会 包 上 （一）、（二） 内 ，以及 况

召 事会临 会 。 

取传 决 临 事会， 召 事会 中 加 下

内 ： 

    （一） 事 事会以传 决； 

    （二） 事 ； 

    （三） 事： 前 （二） 事 ，可以 事

会 书 ； 

    （ ） 事会 决 准 ， 事 印使 ； 

    （五） 事 写 决 传 、发 、及发 。 

十  会 变  

事会 会 书 会 发出 ， 变 会 、

事 加、变 、取 会 ， 原 会 召 之前三 发出书

变 ， 况 关内 及 关 。不 三 ，会

取 全体与会 事 书 可 原 召 。 

事会临 会 会 发出 ， 变 会 、 事



加、变 、取 会 ， 事先取 全体与会 事 可 做

。 

十一  会 召  

事会会 半 事出 可举 。 关 事 不出 于

出 会 会 召 低人 ， 事 事会 书 及

。 

事可以列 事会会 ； 事会 书 列 事会会 。会

主 人 为 ，可以 其他 关人 列 事会会 。 

十二  亲 出 出  

事原则上 亲 出 事会会 。 不 出 会 ， 事先

会 ， ，书 其他 事代为出 。 

书 ： 

（一） 人 受 人 、 份 ； 

（二） 人不 出 会 原 ； 

（三） 人 ； 

（ ） 人 决 ； 

（五） 人 受 人 、 。 

受 事 会 主 人 交书 书， 会 到 上 受 出

况。 

十三  关于 出 制 

受 出 事会会 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 关 交 事 ， 关 事不 关 事代为出 ；关

事也不 受 关 事 ； 

（二） 事不 事代为出 ， 事也不 受

事 ； 

（三） 事不 其 人 个人 决 况下全

其他 事代为出 ， 关 事也不 受全 不 。 



（ ）一 事不 受 两 事 ， 事也不 受两

其他 事 事代为出 。 

十  会 召  

事会会 以 召 为原则。 ， 保 事充分 前 下，

召 人（主 人）、 人 ，也可以 、 、传 件

决 召 。 事会会 也可以 取 与其他 召 。 

以 召 ，以 事、 会 中发

事、 内 到传 件 决 ， 事事 交

参加会 书 函 出 会 事人 。 

十五  会  

会 主 人 一 出 事会会 事 发

。 

于 事事前 可 ，会 主 人 关

前， 一 事 事 书 可 。 

事 一 发 ，发 出 ，以 其他 事发

会 ，会 主 人 及 制 。 

全体与会 事 一 ， 事会会 不 包 会 中

决。 事 受其他 事 代为出 事会会 ，不 代 其他

事 包 会 中 决。 

十六  发  

事 关会 ， 充分了 况 上 、 发

。 

事可以 会前 事会办公 、会 召 人、 其他 人 、

专 会、会 事务 事务 关人 了 决

信 ，也可以 会 中 主 人 上 人 代 与会 关

况。 

于列入会 决 事 ， 决前，



， 事可以 发 ，发 不 三十分 ， 事也可以以书

发 。 

十七  会 决 

充分 ，主 人 与会 事 一分别

决。 

会 决 举 决 决两 ，一人一 。 

事 决 分为 、反 。与会 事 从上 中 其

一， 做 两个以上 ，会 主 人 关 事

， 不 ， 为 ；中 会 不 做 ， 为 。 

十八  决  

举 决 ： 会 主 人 决 ； 

决 ：与会 事 决 ， 券事务代 事会办公

关 作人 及 事 决 ，交 事会 书 一 事 其他

事 下 。 

召 会 ，会 主 人 ；其他 况下，会 主

人 事会 书 决 下一 作 之前， 事

决 。 

事 会 主 人 决 决 决 ，

其 决 况不予 。 

十九  决  

则 二十 ， 事会 会 关决

， 公 全体 事人 之半 事 。 、

公 《公 》 事会 决 取 事 ，从其

。 

事会 公 《公 》 ， 其 内 保事 作出决

， 公 全体 事 半 ， 出 会 三分之二以上 事

， 三分之二以上 事 。 



不 决 内 义上出 ，以 上 决 为准。 

事会临 会 保 事充分 前 下，可以 传 、传 事

会决 做出决 ， 参会 事 。 

二十  决 

出 下 ， 事 关 决： 

（一）《 券交 上 则》 事 ； 

（二） 事 人 为 ； 

（三） 公 《公 》 事与会 及 企业 关 关

其他 。 

事 决 况下， 关 事会会 半 关 关 事出

即可举 ， 决 关 关 事 半 。出 会 关 关

事人 不 三人 ，不 关 决， 事 交 东 会

。 

二十一  不  

事会 严 东 会 公 《公 》 事，不

决 。 

二十二  关于利 分 公 别  

公 事会制 修 利 分 ， 事会 半 以上 决

三分之二以上 事 决 ， 事 利 分 制 修

发 。 

公 制 分 具体 ， 事会 公 分

、 件 低 例， 事 发 。 

事会会 公 利 分 事 作出决 ，可以先 交 事会

分 册会 ， 其 出具 （ 及分 之

其他 务 ）。 事会作出分 决 ， 册会

出具 ， 事会再 册会 出具

其他 关事 作出决 。 



二十三   

， 关 件 发 变化 况下， 事会会

一个 内不 再 内 。 

二十  决 

二分之一以上 与会 事 两 以上 事 为 不 、不具体，

会 不充分 其他事 其 关事 作出判 ，会 主 人

会 决。 

决 事 再 交 件 出 。 

二十五  会  

以 、 召 事会会 全 。 

二十六  会  

事会 书 事会办公 作人 事会会 做 。会

包 以下内 ： 

（一）会 召 、 、 ； 

（二）会 发出 况； 

（三）会 召 人 主 人； 

（ ） 事亲 出 受 出 况； 

（五）会 、 位 事 关事 发 主 、

决 ； 

（六） 决 决 （ 具体 、反 、 ）； 

（七）与会 事 为 其他事 。 

二十七  会 决  

会 ， 事会 书 可以 事会办公 作人 会 召

况作出 会 ， 决 会 决 制作单

决 。 

二十八  事  

与会 事 代 其 人 其代为出 会 事 会 、会



决 。 事 会 、 决 不 ，可

以 作出 书 。 ， 及 ，也可以发 公

。 

事不 前 ，不 其不 做出书

、发 公 ， 为 全 会 、会 决 内

。 

二十九  决 公  

事会决 公 事 ， 事会 书 《 券交 上 则》

关 办 。 决 公 之前，与会 事 会 列 人 、 务

人 决 内 保 义务。 

三十  决  

事 促 关人 事会决 ， 决 况， 以

事会会 上 决 况。 

三十一  会 保  

事会会 ，包 会 会 、会 到 、 事代为出

书、会 、 决 、 与会 事 会 、会

、决 、决 公 ， 事会 书 保 。 

事会会 保 为十五 。 

三十二  则 

则中，“以上”包 ，“ ”不包 。 

则 事会制 东 会 准 ，修 亦 。 

则 事会 。 

 




